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专家 

法学所导航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作者授权  本网首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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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

施”中有个重要条款，即“司法审查”条款，国内许多文章和著作都对该条款做了一些解读，但有些过于

简单，有些则回避了比较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中国入世已有6年之久，涉及国际贸易措施的案件当事人已

开始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法律救济，这对于我国外贸管理部门以及司法机关都是一个挑战。为了

尽快适应形势需要、积极应对挑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搞清楚我国在《议定书》中相关条款中所做出的

承诺是什么，这样才能谈到国内如何应对的问题。 

    

    一、《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的基本内容 

    

    《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说： 

    

    1、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

法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

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益关系。 

    

    2、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而

受到处罚。如因初始上诉权需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

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做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

诉的任何权利。“[1] 

    

    与该条款内容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第三章“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框架”中第4项的规

定，从报告书的第76段到79段，共四段内容，其中第76段、77段的内容与《议定书》大抵相同，第79段则

是关于设立司法审查程序咨询点的、与本文关系不大，限于篇幅对上面三段不在此文中摘录，而第78段则

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关，故摘录如下： 

    

    “78.中国代表确认，将修改其有关的法律、法规，以便其有关的国内法律和法规与《WTO协定》和

《议定书》（草案）中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要求相一致。他进一步表示，负责此类审查的审查庭

将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将不对审理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工作

组注意到这些承诺。” 

    

    根据WTO协定，《议定书》属于国际条约性法律文件，中国政府应当善意履行和忠实遵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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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第1条第2款规定：“本《议定书》，包括工作组报告书第342段所指的承诺，应成为《WTO协

定》的组成部分。”而“第342段所指承诺”就包括上面说到的第78、79段内容，这意味着，这两段同

《议定书》一道成为《WTO协定》的组成部分，与《议定书》本身“司法审查”条款构成所谓WTO要求的中

国“司法审查”条款的基本内容，对中国来说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中国入世已经6年多，期间处理了大量的以贸易救济措施为主的国际贸易案件，特别是在反倾销方面

尤为突出，中国目前业已成为世界上运用反倾销措施最多的WTO成员方之一。随着此类案件的增多，司法

审查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一些外国企业不服商务部的行政裁决开始寻求司法审查的救济措施，而国内有

关机构和学术界内部却对《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和工作组报告相关内容的理解产生了许多争论，

如：上述承诺中的司法审查范围是否包括了抽象行政行为？负责审查的机关是否就是指我国的人民法院？

国务院的最终复议是否也属于上述承诺中的司法审查？如果国务院的最终复议不属于《议定书》中的司法

审查，是否可对它的最终决定再行起诉？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势必影响司法审查条款在我国的实

施，这是牵扯到我国是否善意履行国际条约的大问题，搞不好官司就要打到WTO，因此，有必要从国际

法、国内法两个角度对上述问题做出理论上的澄清。 

    

    二、应用何种规则、对哪种文本解释《议定书》条款内容？ 

    

    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要履行《议定书》中的承诺，首先就要弄清条款的本意，这样才可使国

内做法不违反《议定书》条款内容，这实际上涉及到条约法中极为重要的条约解释问题。 

    

    上面说过，《议定书》是《WTO协定》的一部分，属于国际条约性质的法律文件。按照《争端解决谅

解》（DSU）的规定，《WTO协定》及其涵盖的协定须用国际公认的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予以解释，而实际

上WTO成员方早已通过判例认可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第31、32条就是DSU中所谓的“条约解释的习

惯规则”，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颇为简单、明确：《议定书》条款须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32条规定的解释规则予以解释，这就排除了用我国国内法的观念、定义和概念去解读的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释的是哪种《议定书》文本？答案是：应当解释的是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的

《议定书》，并非中文版的《议定书》，理由是，WTO法律文件均以上述三种外文作准，中文版只是供我

们自己使用方便的翻译参考，不是WTO正式法律文件。 

    

    鉴于此，要理解《议定书》条款的真实含义就必须运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解释规则、

对WTO正式作准文字的《议定书》条款进行解释，那种以我国国内法的观念、定义和概念解释、或对中文

版《议定书》予以解释的做法，虽然相对简单，但在法律上却是无效的。 

    

    三、“审查庭”在我国是指哪个机关？ 

    

    《议定书》中说负责“司法审查”的机构是“审查庭”，英文是“Tribunals”。那么，这里的

“Tribunals”到底是不是指我国的人民法院？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包括可受理行

政复议、并有权依法做出终局裁决且不可诉的国务院可不可以算作“Tribunals”？在这个问题上，国内

观点不一，有人认为“Tribunals”就是我国的人民法院行政庭，但有人却认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国

务院从事行政复议的部门也是《议定书》中的“Tribunals”。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反驳第一种观点时难免会问：如果“司法审查”中的“审查庭”仅指法院，那为什

么《议定书》不直接用英文“Courts”，而用了“Tribunals”一词呢？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WTO同联合国一样不可能凌驾于其成员方主权之

上，对于成员方内部的宪政体制、政府架构以及司法制度，WTO不但无权干涉而且必须予以尊重，因此，

在司法审查方面，WTO相关协定只要求其成员方有一个机构负责司法审查事项即可，而不一概而论地要求

审查机构必须是法院。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司法体制五花八门，负责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机构在有

些国家是法院，而在有些国家就是独立于法院以外的行政法庭、仲裁机构，乃至另一个行政部门，对于这

些机构WTO一律予以尊重，只是要求，不论是何种审查机构，都要做到公正、独立及与审查事项的结果无

任何实质上的利害关系。 

    

    英文中的“Courts”一般就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法院，而“Tribunals”的含义则比“Courts”要广一

些。基于上述原因，WTO相关协定规定“司法审查机构”的用词不是“法院”（Courts），而是比Courts

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的“Tribunals”（“审判庭”），赵维田教授译为“审判单位”，[2]以示与“法

院”相区分。 

    



    那么，西方法律中的“Tribunals”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构呢？ 

    

    著名的《布莱克法律辞典》对“Tribunals”定义为： 

    

    “一家法院或其他裁判机关”。[3]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此则解释说： 

    

    “……但是在现代英国，裁判庭这个术语更为具体地指个人或团体，从前常常被称为行政裁判庭，与

严格意义上的配备职业法官、遵循正式程序、按照法律规范做出判决的法院很不相同……大多数裁判庭必

须服从审判督察委员会的监督，服从法院的监督管辖权，依靠这两种手段，法院确保裁判庭遵守自然正义

规则，确保裁判庭不会逾越其管辖权限和不从事其他违法行为。”[4] 

    

    《朗文法律词典》解释说：“裁判庭，即法院权威之外的具有行政或司法功能，行使一种独立的司法

权的机构……其成员包括律师以及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在某些情况下，主席选自一个专家组并由大法

官任命。上诉可向上诉法院提出（由法律规定），或某些情况下可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5] 

    

    从以上三种英文著名法律辞典对“Tribunals”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Tribunals”是独立于法院之外的一种裁判机构，也可以是法院（见前述《布莱克法律辞

典》）；其次，“Tribunals”的组成具有专业性强、多为法官以外的专家组成的特点，其受理的案件也

多具有专业性；再次，一般而言，对于“Tribunals”的裁决仍可向法院或其他监督部门（委员会）提出

上诉。 

    

    看清了“Tribunals”的真实面目之后，再看看《议定书》对它的三项要求，即英文版的

“impartial”（公正的）,“independent of the agency entrusted with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以及“shall not have any substantial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of the mather.”（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 

    

     Impartial是“公正”的意思，自然不必解释，但后面两个条件中的核心词“Independent”和

“substantial interest”需要解释。 

    

    一、Independent 

    

    对于“独立”这个词，《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是：“（1）不受制于另一方的控制与影响；（2）

与另一方实体（经常是大的）没有联系；（3）不依赖或依靠其他事物。”[6]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的解释是：“独立的；不依赖他人或他物的；不受他人控制的；不劳

而能生活的。”[7] 

    

    《朗文现代英汉双解问典》的解释是：“自主的；自决的”。[8] 

    

    可见，Independent本意为不受其他部门、机构控制、可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 

    

    二、Interest 

    

    对于“利益”一词，《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是：“1、人类渴望的目标，如具有金融性质的利益

或收益；2、在某一事项的合法份额；合法、公正的主张或权利的全部或部分。总之，该词包含各种权

利、利益、权力和豁免的总称；分别地说，它指任何一项权利、利益、权力或豁免。”[9] 

    

    前面说过，对《议定书》的解释必须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规则解释，而且只

能解释英文等WTO作准文本。《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确立的解释规则首推“文字优先”，即要按照条

约用语的原意进行解释。那么，在对《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的几个英文“核心词”进行了考查后，

回头来看看我国的情况是否符合这些词的原意。 

    

    就拿有权处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这三项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来说，依照目前我国《行政复议

法》，对于商务部做出的裁决，一方面可以向法院起诉，一方面也可向国务院申请复议，但该复议裁决是

终局的，是不可诉诸法院的。 



    

    根据对《议定书》中“司法审查”条款的文字解释，我国的人民法院符合“审判庭”的要求和条款本

意，但国务院的行政复议部门是否属于《议定书》中的“Tribunals”呢？ 

    

    仅从一点上看，国务院行政复议部门似乎就不符合Tribunals的原有之义，前面讲过，英文中

Tribunals的裁决一般是可以上诉的，而我国《行政复议法》恰恰规定，国务院的裁决是不可诉的终局裁

决。再对照《议定书》对“审判庭”的三项要求，其中前两项自不必说，国务院完全可做到公正、独立于

商务部这一点，但有无“实质利益”则要具体分析了，反倾销等国际贸易案件一般均涉及国家重大的贸易

利益，商务部等裁决机关属于国务院的内部组织机构，对于国务院这些内部下属机构作出的裁决，国务院

负责行政复议的部门对该审查事项的结果无实质利害关系的说法可能不会令人信服。 

    

    再者，除了上面的文字解释以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还要求结合条约的上下文来理解，那

么《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的第2款对审查程序也做出要求，即要给予当事人上诉（appeal）的机

会，如果初始上诉权须向行政机关提出，还应当当告知当事人有权上诉至司法机关（judicial body）。 

    

    按照《布莱克法律辞典》对“appeal”的解释：“1、寻求（对一个低层次法院的判决）由高一级法

院予以审查；2、指控一项犯罪。”[10] 

    

    《朗文法律词典》对“appeal”的解释是：“案件从一个低级审查庭到一个高级审判庭的移交以期推

翻或修改前者的决定。”[11] 

    

    《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为：“向一个已对纠纷做出审判的个人、机构或者裁判庭的上级提出的申

请，要求其重新考虑判决，如果认为适当的话，对该判决做出更改。[12] 

    

    另一个词“Judicial body”中的“Judicial”更加明确，权威的法律辞典解释均为“与法院或法官

有关”，牛津法律辞典说的更为直接，即：“是关于法官的术语，在很多情况下区别于“立法的”和“行

政的”。不难看出，“judicial body”就是司法机关，在我国就是指法院。 

    

    可见，不论是按照文字解释还是上下文结合解释，《议定书》中“司法审查”条款中的

“Tribunals”在我国应当就是法院，国务院行政复议部门不是“Tribunals”。 

    

    四、司法审查的事项中是否包含抽象行政行为？ 

    

    我们知道，按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只有权审查行政机关对某一事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

为，而对于法律、法规这类的不具体针对某一个相对人的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则无权审查。那么，我 在

《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中，我国是否承诺了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

也产生了巨大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议定书》承诺的司法审查仅指具体行政行为，理由是：条款中说“迅速审查所有

与……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在这里，所谓

“实施”就是执法行为，即具体行政行为；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认为我国的承诺中包含了具体行政行

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两种情况，理由是，英文中的实施，即“implementation”与汉语的理解不同，不仅包

括具体执法行为，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本身也是实施“WTO相关协定，因此，承诺中已经包括了抽象行政

行为。区分所谓”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恰恰是我国的特色，WTO法中则没有这种区分

[13]。 

    

    那么到底哪种观点正确呢？还是那句话――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进行解释。 

    

    首先，“Implementstion”的含义是什么？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的解释是：“实现（事业、协定、诺言）；履行”[14] 

    

    《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对它的解释是：“实现；实施。”[15] 

    

    从上述两种解释可以看出，英文中的“Implementation”含有“实现、履行”之意，并非仅指“具体

执行”，正如有的学者举例说明的那样：“在WTO法法律文化里，WTO《反倾销协议》是抽象行政行为，但

它是对GAIT1994的“Implementation”，如不相信，请看其英文标题便知，即“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6 Of GATT 1994”（“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协定第6条的协定”，简



称“反倾销协议”）。 

    

    我国已故著名WTO法学家赵维田教授也曾说过：“按照条约法公约，似乎应将（D）段第2款对司法审

查的表述解释为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再者，参照GATS第28条对“措施”的定义，似乎应该属于或

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知识的行政规章、法令等低于“法律、法规”的抽象行政行为。从这个意义上

说，把（D）段第2款中‘任何行政行为’理解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也不无道理。”[16] 

    

    从条约文字解释规则来理解《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本意，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承诺中已经包含了

为了实施法律、法规而制订具体规章、行政决定等抽象行政行为。 

    

    说到这里，难免有人会对本文作者不断查询英文字典产生厌倦，但是，这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

“文字解释优先”规则的要求所致，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遇到此类问题时也常常如此，把查阅字典作为

审理过程中的基础工作。据说在WTO秘书处法律司里，为适用文字解释需要摆设了不少英、法、西班牙文

的字典，仅英语字典就有牛津、韦伯斯特、《布莱克法律辞典》等，应有尽有。查字典成了家常便饭。有

些批评者讥讽地或者戏虐地说：“牛津字典（用的最多）变成了WTO一个涵盖协定”。[17] 

    

    五、我们怎么办？ 

    

    由于《行政复议法》制订于我国入世之前，当时并非完全考虑到国际贸易这类行政案件的特殊情况，

实际上，WTO协定并未强制性要求行政复议。同时，纵观其他成员方，如美国、欧监，在涉及国际贸易案

件中也没有所谓“行政复议”的强制性规定，而根据上面的分析，对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国务院的行政

复议又不属于《议定书》“司法审查”条款中的审查庭程序，因此建议通过修订现有法律的形式将国际贸

易行政案件排除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外，即仅规定一种救济措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不论是否愿意，我们实际上在司法审查条款中已做出承诺，按照国际法，特别

是《WTO协定》的要求，我国的国内法也应当做出相应修改。 

    

    最后一点须强调的是，履行我们在入世《议定书》中的承诺首先要正确理解条文含义，而条文作准的

是英文等WTO正式语言，不是中文，对这些条款的解读也须依据《维也纳条约公约》规定的解释规则，而

不能按照国内法定义和观念、概念去自行解释，这是一项非常复杂且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望（中）文生义

只能是误导自己、贻害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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